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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委员会 2015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请秘书处就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法律问题

进行准备工作，包括组办专题讨论会和专家组会议，以便在完成电子可转让记录的

工作后，以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一项提案（A/CN.9/854）为基础在工作组级别展开讨

论。1
 

2. 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还请秘书处向第四工作组呈报准备工作成果，以期征

求关于准确范围、可能方法和优先事项的建议，供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审议。2
 

3. 委员会 2016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收到了秘书处关于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法

律问题的说明（A/CN.9/891），其中概述了 2016 年 4 月 21 日和 22 日在维也纳举行

的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法律问题专题讨论会期间的讨论情

况以及其他补充材料。 

4. 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商定，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专题以及云计算主题都应放

在工作组的工作议程上保留，确定这两个专题孰先孰后尚不成熟。委员会确认了下

述决定，即工作组可在完成《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的工作之后着手进行这些专

题的工作。为此，委员会请秘书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同时也请工作组继续增补并

进行这两个专题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两个专题的工作以灵活方式并行展开的可行性，

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使委员会能够在今后一届会议上就包括确定每个专题优先顺

序在内的问题作出知情决定。3
 

5. 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维也纳），工作组就

今后可能在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法律问题方面开展的工作初步交换了意见。 

6. 在该届会议上，工作组一致认为，今后此类工作应当限于为商业目的而使用

身份管理系统，这一工作不应考虑身份管理服务供应商的私营或公营性质。工作组

还一致认为，虽然身份管理方面的工作可以先于信任服务方面的工作进行，但鉴于

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这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应当同时对这两方面的相关术语加以确

定和定义。还一致认为，侧重点应当是多方身份系统以及自然人和法人，但不排除

酌情对两方身份系统以及实体对象和数字对象进行审议。此外，会议一致认为，工

作组应当为继续开展工作而进一步明确项目目标，具体指明项目范围，确定所适用

的一般原则，并拟订必要的定义（A/CN.9/897，第 118-120、122 段）。 

7. 工作组第五十五届会议（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纽约）讨论了今后可能

就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法律问题开展的工作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工作组在该

届会议上讨论了该项目的目标、指引项目的一般原则以及可能需在今后工作中加以

处理的可能主题。 

8. 在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上，经过讨论，委员会重申了 2016 年第四十九届会

议给工作组下达的任务授权（见上文第 4 段）。委员会同意在其第五十一届会议上

重新审议这一任务授权，特别是届时如果需要确定这些主题的优先顺序或者就工作

组在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领域中的工作向工作组下达更具体任务授权的话。委员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0/17），第 354-355 和 358 段。 

 2 同上，第 358 段。 

 3 同上，《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1/17），第 229 段。 

http://undocs.org/ch/A/CN.9/854
http://undocs.org/ch/A/CN.9/891
http://undocs.org/ch/A/CN.9/897
http://undocs.org/ch/A/70/17）
http://undocs.org/ch/A/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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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秘书处在其认为必要时考虑召集专家组会议，以加快这两个领域的工作，并确保

工作组能够有成效地使用会议资源。委员会请各国和国际组织与工作组和秘书处在

分配给工作组的工作领域中交流专门知识。 

9. 秘书处于 2017年 11月 23日和 24 日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关于身份管理和信任

服务所涉法律问题的专家组会议。向工作组提交根据会上所作评论以及其他有关材

料编写的本说明，以便于就这一领域今后可能开展的工作的范围和目标展开进一步

讨论。 

 

 二. 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法律问题今后工作的相关问题 

   

10. 已经一再指出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对于所有类型电子交易至关重要。特别是

提出有必要制定适当法律工具，以促进相互法律承认，更一般而言，以澄清身份管

理和信任服务的法律地位。因此，对于开展工作支持建立有利于身份管理和信任服

务的环境表示了支持。 

11. 还注意到形成不同做法并反映在国家和区域立法中。考虑到现有立法，建议

为防止各自为政从而可能阻碍跨境交易而提供指导。这方面强调了相互法律承认与

技术互操作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12. 然而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即这一领域的任何项目都应对法律问题有明显可

辨的影响。这方面表示，首要目标应是确定使用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方面的法律障

碍并编写克服这些障碍的工具。 

13. 关于身份管理方面的工作确定了两种可能的方针。第一种方针建议应就身份

管理法律效力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跨境问题——提供指导

（A/CN.9/902，第 34 段）。第二种方针建议在共同理解的参照框架范围内侧重于跨

境问题（A/CN.9/902，第 32 段）。 

14. 这两种方针包含共同要素，包括可适用的一般原则。这些一般原则已确定如

下：技术中立性，包括在经济和系统模式方面；功能等同，限于适用范围内；不歧

视使用电子手段；当事人意思自治（A/CN.9/902，第 52、54、63 段）。 

15. 此外，这两种方针侧重于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特定事项。其他法律不受影

响，例如，商业交易或电子交易普遍适用的法律。另外，商业交易当事人可以决定

就身份管理的具体规则达成一致。这些合同规则可能对于联合身份管理系统特别重

要。两种方针都旨在支持合同规则的可执行性。 

16. 关于第一种方针，即建议就身份管理法律效力所涉基本问题提供指导，已经

确定了若干可能的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法律承认、相互承认、身份信息归属、

行动归属、赔偿责任和风险分担以及透明度。这些议题可能还与信任服务相关法律

问题的讨论有关。工作组似可回顾其关于这些议题的初步讨论（A/CN.9/902，第

66-85 段）。 

17. 如果采取这一方针，建议首先从确定使用身份管理的情形入手。在这方面应

当指出的是，可能需为不同目的而进行身份识别。通常参照合规情况。这种要求的

一个例子是金融、电信和其他商业部门采用“了解你的客户”规则。另一个例子可

http://undocs.org/ch/A/CN.9/902
http://undocs.org/ch/A/CN.9/902
http://undocs.org/ch/A/CN.9/902
http://undocs.org/ch/A/CN.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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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采购领域找到，例如，这一部门需要对潜在供应商的身份进行正确识别，以

防止欺诈和串通并强制执行取消资格的规定。 

18. 此外，商业文件的有效性可能需要进行身份识别。例如，提单的适用法律可

能要求对某些当事人进行身份识别（例如，见《汉堡规则》第 15 条，4《鹿特丹规

则》第 36 条5）。 

19. 最后，交易各方可能都对在网上准确查明彼此身份感兴趣，并且可能就使用

某些程序和方法实现这一目标达成一致。因此，识别身份义务的来源是合约性的。 

20. 按照这一方针，另一个潜在相关的问题是就基于纸质单证或类似证书“进行

身份识别”的概念制定一项功能等同规则的可取性和可行性。 

21. 第二种方针的设想是，促进就现有身份管理系统（包括其法律框架）如何相

互作用形成共识。按照这一方针，现有身份识别办法不受影响；但是，将创建一种

工具以实现这些办法之间的相互法律承认。 

22. 关于第二种方针的讨论突显基于中央管理许可证制度的模式如何在全球一级

提出挑战。特别是，这种许可证制度的管理可能是复杂和昂贵的。此外，中央管理

系统对发展变化的反应可能没有技术演进所要求那样迅速，从而有可能阻碍创新。

因此建议应当探索替代解决方案。 

23. 一项建议提及按照共同模板绘制身份管理系统图的可能性。参照保证级别通

类说明可确保绘图工作是基于结果的，进而保证适用技术中性原则。还可以就绘图

工作提供指导意见，这项工作可由包括私人实体和商业实体在内的任何相关方进行。 

24. 关于绘图工作可能的相关要素，可参照在《电子身份识别和服务条例》框架

内运作的欧盟委员会第 2015/1502 号执行条例。6这些要素是：登记、电子身份识别

手段管理、认证以及管理和组织。每个要素包括几个次级要素。 

25. 绘图工作的法律效力将根据身份管理工具所要运作的方案加以确定。在这方

面，工作组似宜审议就保证级别定义及其法律后果进行可能的讨论的可取性和可行

性。同样，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提供关于绘图工作所应遵循

规格和程序的指导意见。 

26. 一个实际例子可以说明绘图工作如何进行。如上所述，“了解你的客户”是各

种商业部门的常见要求。在身份管理方案没有正式的相互承认机制的情况下，使用

另一法域签发的身份证书可能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可以参照保

证级别通类说明绘制外国证书。因此就有可能核证所提议的外国身份证书可否为

“了解你的客户”的目的而满足保证级别。 

27. 适用“了解你的客户”要求的登记保证级别，可能高于进行远程银行交易所

要求的保证级别，并且大大高于接入移动电话所要求的保证级别。按照所建议的方

针，可以为满足不同的身份识别要求而灵活使用不同外国证书。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95 卷，第 29215 号，第 3 页。 
 5 大会第 63/122 号决议，附件。 

 6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14 年 7 月 23 日关于内部市场电子交易电子身份识别和信认服务的第

910/2014 号条例（欧盟），该条例撤销第 1999/93/EC 号指令。 

http://undocs.org/ch/A/RES/63/122


 A/CN.9/WG.IV/WP.149 

 

5/5 V.18-00418 

 

28. 不论是哪一种所建议的方针，某些问题可能与界定工作组今后可能开展的工

作的范围有关。其中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将工作范围限于商业交易，抑或扩大到与

其他实体的交易——只要其与业务有关（例如，无纸化贸易便利方面的身份识别），

还是不论交易性质涵盖所有形式的身份识别。 

29. 在这方面，似宜考虑到主要身份确定（也称为基础身份）与次级身份确定（也

称为交易性身份或功能性身份）之间的区别。主要身份确定可能会引起身份归属方

面复杂问题。然而，商业交易可能完全或部分依赖次级身份确定。身份核实的实际

法律后果将根据具体交易的实际情形和其他相关情形加以确定。 

30. 关于今后可能就信任服务有关法律问题开展的工作，对密切协调身份管理方

面的工作表示支持。还有建议提出，此种工作应当审议一个基于“信任服务”共同

定义的信任服务开放清单。 

31. 工作组似可回顾，委员会请工作组继续增补并进行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

法律问题的准备工作，包括关于工作的可行性，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使委员会能

够在下届会议作出知情决定（见上文第 4、8 段）。 

32. 根据这项请求，工作组似宜拟订一项关于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领域今后工作

的建议提交筹委会。这一建议可以说明拟开展工作的细节、可能采取的形式以及如

何最好地取得进展，包括采取灵活做法对待工作方法的可能性。在拟订该建议时，

工作组似宜考虑到以下各点： 

 (a) 这类工作对于消除更广泛地使用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障碍并防止设置

新障碍可能产生的法律效力； 

 (b) 拟电子交易的类型，特别是非商业实体的参与； 

 (c) 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方面法律承认、身份信息归属、行动归属、赔偿责任

和风险分担以及透明度问题在法律上的可能处理办法；以及 

 (d) 跨境问题，即相互承认以及绘图工作的相关要素，如登记、电子身份识别

手段管理、认证以及管理和组织。 

33. 关于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所涉法律问题的其他审议情况，见 A/CN.9/WG.IV/ 

WP.144、A/CN.9/WG.IV/WP.141、A/CN.9/WG.IV/WP.145、A/CN.9/WG.IV/WP.146

以及 A/CN.9/891 和 A/CN.9/902 号文件。 

 

http://undocs.org/ch/A/CN.9/WG.IV/WP.144
http://undocs.org/ch/A/CN.9/WG.IV/WP.144
http://undocs.org/ch/A/CN.9/WG.IV/WP.141
http://undocs.org/ch/A/CN.9/WG.IV/WP.145
http://undocs.org/ch/A/CN.9/WG.IV/WP.146
http://undocs.org/ch/A/CN.9/WG.IV/WP.146
http://undocs.org/ch/A/CN.9/891
http://undocs.org/ch/A/CN.9/902

